
 

確有興建必要 

辦理興建必要性、急迫性

及財務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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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送年度計畫及預算審核會辦理預算籌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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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流程 A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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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1：各機關倘無興建急迫性，後續再視需求情形辦理調配或提出興建計畫。 

註 2：招商未果時，倘開發方向未有重大變更，主辦機關可續辦下次招商作業，無須重複提供需整合會議審查。 

審查項目一 

公有建物需求案件 

 審查項目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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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定地上權開發案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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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可行性及財務評估 

(含開發構想及公共服務空
間等) 

 

收取權利金超過1,000 萬
元或年租金超過 200 萬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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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財務收支及公有建物供需整合小組審查原則作業流程(流程B) 


